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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5               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编号：2022-039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扣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自查中发现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存在被冻结、扣划等事项的情况，相关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被冻结、扣划事项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

辖下募集资金专项银行账户（开户行：北京银行新源支行；账号：0109 0510 8001 

2010 9134 650，该账户公司与北京耀莱、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已实施专项管理，以下简称新源支行专户）2021 年 1 月、

2021年 5月和 2021 年 9月，部分资金被法院冻结；2022年 4月账户内部分资金

被法院强制划转。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部分资金被冻结 

1.2021 年 1 月 12 日，泰安市泰安区人民法院冻结新源支行专户资金

1,054,860.00 元（2022 年 4 月 20 日，泰安市人民法院将冻结 974,220.52 元强

制划转，目前实际冻结金额为 80,639.48元）。 

2.2021 年 5 月 10 日，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冻结新源支行专户

9,767,395.49元。 

3.2021年 9月 30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冻结新源支行专户 297,060.49

元。 

（二）部分资金被强制划转 

2022 年 4 月 20 日，泰安市人民法院强制划转新源支行专户内 974,220.52

元。 

截至目前，虽然北京耀莱募集资金专项银行账户冻结金额为 10,145,09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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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但目前该账户仅有余额 877,267.95元，实际冻结受限资金为 877,267.95元。 

二、募集资金问题涉及的案件 

1.泰安市泰山区案件 

2016年 3月 31 日，北京耀莱与泰安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租赁

合同》。2016 年 8 月 18 日，泰安耀莱成龙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耀

莱)注册成立并承担《租赁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2020年，泰安耀莱受疫情影

响无力经营选择闭店。 

泰安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泰安耀莱欠租对北京耀莱等提起诉讼。2021

年 1 月 12 日，新源支行专户内 1,054,860 元募集资金被泰安市泰安区人民法院

冻结；2021 年 2 月 23 日，北京耀莱收到一审传票；2021 年 5 月 20 日收到一审

判决；2021 年 8 月 5 日，收到二审传票；2021 年 8 月 25 日，收到二审判决；

2022年 4月 20日，新源支行专户资金被划扣 974,220.52元。 

2.武汉市青山区案件 

2014年 8月 11 日，北京耀莱与武汉市都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租

赁合同》。2016年 2 月 22日武汉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青山分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耀莱）依法成立，同年 7 月 20 日武汉都市产业、北京耀莱腾龙、武

汉都市世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都市世联）、武汉耀莱共同签署权

利义务转让协议，北京耀莱对武汉耀莱在《租赁合同》项下任何义务承担不可撤

销的连带保证责任。2020年武汉耀莱受疫情影响无力经营选择闭店。 

武汉都市世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武汉耀莱欠租对北京耀莱等提起诉讼。

2021年 2月 23日，武汉都市世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诉讼；2021年 7

月 20 日，北京耀莱等收到判决书；2021 年 9 月 28 日，法院冻结新源支行专户

资金 297,060.49元。 

3.延安市宝塔区案件 

2016 年 4 月 25 日，陕旅集团延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耀莱签订

《金延安购物中心租赁合同书》，2016年 8 月 29日，陕旅集团延安商业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耀莱、延安耀莱成龙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安耀莱）

签署《陕西（金延安店）耀莱成龙国际影城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协议》，

约定北京耀莱自 2016 年 8月 29日起将《租赁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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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耀莱。2020年，延安耀莱受疫情影响无力经营选择闭店。 

陕旅集团延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因延安耀莱欠租对北京耀莱等提起诉

讼。2021 年 4 月 22 日，北京耀莱收到法院一审传票。2021 年 5 月 11 日，法院

对北京耀莱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冻结新源支行专户资金 9,767,395.49 元。该案

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2021 年 6 月 17 日、2021 年 7 月 8 日三次开庭审理。目

前，该案仍在一审之中。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发生的诉讼和

仲裁事项金额累计超过 1000万元，并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

以上的应当及时披露。经公司统计，上述三个案件发生时，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

发生的诉讼和仲裁事项金额累计金额未达到规定的披露标准。 

三、募集资金账户的自查情况 

公司发现上述事项后，进行了募集资金账户的全面自查。 

经公司自查所有募集资金账户，截至目前，除前述新源支行专户被冻结三笔

资金、被强制划转资金一笔之外，公司其他募集资金不存在被冻结、司法强制执

行等情形。公司将与相关方积极沟通，妥善解决纠纷，并通过公司非募集资金账

户自有资金替换冻结募集资金，全面自查等方式保证募集资金账户资金安全，排

除隐患。 

四、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高度重视，进行整改工作如下： 

1.及时还款。公司已及时将上述被强制划转的金额 974220.52元代偿还到公

司其他募集资金账户（账号：024900068410201）。今后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规范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杜绝上述问题再次发生。 

2.内部问责。公司对本次事项的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内部批评和调岗降级，

并将此事件的结果纳入相关责任人的年度考核中，同时要求在以后的工作中及时

就募集资金事项做出预判、安排和部署，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3.加强学习。公司已组织总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财务部门学习《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切实加强学习法律

法规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提高相关人员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意识。 

4.强化管理。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管理，细化操作流程，严格审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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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